
云南省医賴障局文件
云医保〔2020〕133号

云南省医疗保障局关于 

做好第三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 

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州、市医保局，省级公立医疗机构，省政府采购和出让中心， 

有关药品生产、经营企业：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常态化开展国家组织药品集 

中采购和使用工作的决策部署，进一步降低群众用药负担，国家 

组织开展了第三批药品集中采购。现就开展第三批国家组织药品 

集中采购和使用工作通知如下：



一、 实施范围

(一) 机构范围。全省范围公立医疗机构（含基层医疗机构）、 

军队医院全部参加，医保定点社会办医疗机构、医保定点零售药 

店自愿参加。

(二 ） 药品范围。第三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的中选药品 

(详见附件1 ) 。

二、 采购周期

执行国家联合采购办公室统一确定的采购周期。第三批国家 

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在全国1 家或2 家企业中选的品种，本轮采购 

周期原则上为1年；3 家企业中选的品种，本轮采购周期原则上 

为 2 年；4 家及以上企业中选的品种，本轮采购周期原则上为3 

年。其中阿扎胞苷注射剂、莫西沙星氧化钠注射剂、左乙拉西坦 

注射用浓溶液本轮采购周期原则上为1年。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 

实际执行曰起计算。

三、 工作要求

(一 ）落实采购任务。第三批中选结果于2020年 11月 30 

曰起在省药品集中采购平台挂网执行，医药机构可正常上网采 

购。医药机构、生产企业、配送企业在云南省药品集中采购平台 

上以电子合同的方式签定集中采购合同（合同范本见附件2 ) 。 

首年约定采购量计算原则上以纳入集中带量采购的医疗机构上 

报的预采购量作为基数，全国仅一家企业中选的品种按基数的



5 0 %、两家企业中选的品种按6 0 %、三家企业中选的品种按70 %、 

四家及以上企业中选的品种按80%分别确定约定采购量。其中阿 

莫西林颗粒剂、利奈唑胺口服常释剂型、莫西沙星氯化钠注射剂、 

左氧氟沙星滴眼剂、环丙沙星口服常释剂型、头孢地尼口服常释 

剂型、头孢克洛口服常释剂型、克拉霉素口服常释剂型约定采购 

量按以下规则确定：全国仅一家企业中选的品种按基数的4 0 %、 

两家企业中选的品种按5 0 %、三家企业中选的品种按6 0 %、四 

家及以上企业中选的品种按70%分别确定约定采购量。中选药品 

同通用名价格调整按《云南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云南省药品和 

医用耗材动态挂网方案（暂行）的通知》 （云医保〔2020〕95 

号）执行，调整后价格有变动的，企业应在1个月内申请调整。 

鼓励非中选药品主动降价，与中选价格趋同。

(二 ）优先使用中选药品。各医疗机构不得以费用控制、用 

药品种规格数量要求、药事委员会审定、配送企业开户等为由影 

响中选药品进入医院。医疗机构应优先使用中选药品，并做好原 

研药品和国产仿制药的平稳替换使用，不 搞 “一刀切”。各地医 

保部门要严格按照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工作要求，通知 

医疗机构提前做好中选药品库存差价冲补和非中选药品库存清 

退等工作，不得以消化库存为由规避使用中选药品。确因临床需 

要，或中选药品供应保障不足的情况下，医疗机构可向同级医保 

部门备案采购非中选药品或其他同类药品。



(三 ） 落实基金预付和医保支付工作。关于基金预付和中选 

药品支付标准制定和调整，按照《关于印发云南省落实国家组织 

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扩大区域范围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

(云医保〔2019〕180号）和 《云南省落实第二批国家组织药品

集中采购和使用工作实施方案》 （云医保〔2020〕7 1号 ）等文 

件要求执行。

(四 ） 做好中选药品供应保障工作。中选企业是保障质量和 

供应的第一责任人，中选药品和生产企业可自主选定不超过3 家

(含 3 家 ）药品经营企业进行配送。各地要按属地原则，将中选 

企业选择的配送企业纳入本辖区监管考核范围，通过网上监测、 

现场检查等方式，加强对中选药品配送环节的监管，确保中选药 

品供应保障。

(五） 完善激励约束机制。进一步贯彻落实《国家医保局财 

政部关于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工作中医保资金结佘留用的指 

导意见》 （医保发〔2020〕2 6号）文件精神，为切实提高医疗 

机构和医务人员参与改革的积极性，对医疗机构中选药品使用情 

况，各州市医保局按规定进行年度考核，完成约定采购量且考核 

合格的定点医疗机构，可按不高于结余测算基数5 0 %比例留用集 

采药品医保基金。

(六） 做好监测监管。各地要按照《云南省医疗保障局关于 

开展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中选品种跟踪监测的函》要求，自



1 2月起，将第三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中选药品纳入监测范 

围，对辖区中选药品出现区域性短缺的，要及时核查情况，及时 

协调解决。要认真研判风险因素，制定应急措施，有效防范各种 

风险隐患，确保第三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工作平稳实 

施。

(七 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各地、各单位要加大集采政策宣传和 

解读，加强舆情监测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。要广泛开展医务人员 

宣传培训，加强政策解读和正面宣传，争取社会公众理解支持， 

营造良好舆论氛围。

f ) 增强工作合力。各级医保部门要主动对接财政、卫生 

健康、市场监管、药监等部门，进一步明确责任，加强对中选药 

品合理使用、质量监管和监督检查等工作，增强工作合力。

附件：1 . 第三批全国药品集中采购（云南）中选结果表

2 . 云南省药品和医用粍材集中采购中选产品购销三 

方电子交易合同（参考）



全国药品集中采购（云南）中选结果表
序马 糾品诵H1名 剂铟 规格仗装 计价单位 中选企业 中选价格（元）

1 坷那油唑片 片剂 • lnwr* L4 片 命 杭州中餐华东 f r :药右吸公轺 20.27
2 坷賅沙班片 片剂 2. 5賊*2«片 食 江 苏 籯 w 公 tfi 99

3 注射用阿礼妝廿 注射剂 100h k* 1 « 四 川 汇 宇 制 份 衣 附 公 曰 260
4 盐酸轵苺傰韵R T哎供 校《剂 0.75k*30粒 愈 濉爷电丨恥厂 31.27
5 盐抑k 滾农胶* 胶響剂 30mi?*30 粒 食 上海乍谊天平药业有限公司 3. 84
6 埂飢笮丨丨崩片 片剂 5raj^ l 4 片 金 >T J h 龙海拓吡有^公句 17.67
7 奧类私:咪肠溶 ®# 校奪剂 :O a£r*28 粒 盒 山焱眾欣巧仆诳1̂1 b ■份初赳公铕 3.3
8 布 洛 芬 娜 「祕 於 翁 剂 （逨释） 0.Hk+ZO#? 珠海 k 拓妊丨药股•份•存附公抝 4.05
9 布 麟 熥 粒 鉍转剂 0. 2k+2〇5& 愈 哈班免闭 itT- •蛍制药厂 4.97

10 地 a ^ Hi定片 片剂 5©的 4片 # 海由 _ 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1.33.

11 名潘立BH片 片剂 10h k+30M* 愈 葯业祺m 冇?s 公司 5. 89
V I 盐酸二甲双81[踩秘片 0. 5 ^ 3 6片 金 笫京亿华药业有瑕公司 4-1
13 盐舲二甲双M 片 片剂 0. 25«*120片 河北天成筠业般份冇限公司 4.37
14 非布句袖.片 片h 4〇me*K )片 盒 江苏怕珀阪药册份冶'皤公同 15.16
15 非那桂桉片 片剂 lm 押84片 食 天i 衍北有附公句 ^96

16 非那嫂胺片 片剂 5mg*10片 成布I倍特药业秘份有吸公闵 3. 86

17 盐故筑西?T 胶 * 脸奪剂 20a «^2K v̂ . 山西扦涖s 药艰m 盼份冇昭公司 39.8

18 枸觖酧西地那非片 片剂 25:u t n 2 片 齐货斛热有陬公司 24.98

19 甲钴政片 片剂 0. 5n«*48片 盒 江西《«热•、丨卜•有奴公司 8.47

20 卡坫& 苽片 片剂 0.5k*12 片 食 汀苏悄输阮铒S 份有限公罚 40. 55

21 卡托并為i 片 片M 25«e* ft4片 盒 宙庆料珙制药 c集 m > 有限公司 1.19

22 苜马故h 庙平片 片剂 0.]扦30片 盘 讲:州笫眘制谢衣阪公司 32. 55

23 央曲咩片 片 剂 " 2. 5»«*30片 侖 浙J丨.澥7F菸咖股吩右阳公抝 85.88

24 撅眾平片 片剂 2Sntr*100 片 愈 •方筘禧* i;k 4 命有限公5] 5

25 社秘羊企沖1片 片剂 片 食 湖 南 洞 庭 热 份 有 p g公甸 15.26

26 S 鲁切特纳咀晡片 片剂 4mg*5片 盒
上拇安必生制药技术办P li公琦(杭州民生済江制药省跟公司、肓岛 
石洋斛热有限公司孕托生产）

2. 36

27 孟#司特钠联粒 0. 5 t?:4rat^ l 4:後 侖 长存海悦药业股份有阳公闵 36.38

28 [TC伐他汀€片 — 2mn*7J t 盒 南京长澳制药有圾公司 2.66

29 4 珀 fir•芦卡必利片 片剂 2mK*24片 侖 ‘ 石灾庄 r a h # 限公司 42. 52

30 扯舫曲妥#>.味片 片剂 20n g*?.0>V 盒 北京:福元疾药朌份冇瞅公司 3. 58

31 寒夹苷布胶》 胶 *剂  _ 0.2扦12粒 食 斉 J S W 诛制药苕强公司 4-6B

32 社舫含曲林片 片剂 5 f>n e*28 片 * 浙江华海葯#悦伶％ "PS公司 38.92

33 盐酸坰索罗辛缓释胶襄 胶 囊 剂 （缓释> 0• 2邮*10粒 盒
上海安必生制药技术有PU公句(杭州民生镔江糾药龟限公司受托生
产）

9.16

34 议秘裒钠片 片剂 0.5<p»100 片 瓶 广州赓和莉# 右隈公司 9.68

35 矜格涑洛片 片剂 盒 h 海JT伦?;:苏药业农W 公司 9.45

36 .梅松迪托法转布片 片剂 R««*2〇M- 瓶 湖南科伦制^有限公司 143

37 片剂 50m̂ l 0 片 面 u t e 科制'职f f K i公司 11.78

38 維牛 ‘ B fi片 片剂 10m»+100片 瓶 湖北广济药仆股份有限公司 7.87

39 氧浓抑内酞轉兰片 片剂 ?.0mg*16>» 合 西谢热 业 公 口 1 39.45

40 盐描西於利嗪片 片剂 :0niK*18片 盒 新氺SW药 （芄密）有阳公司 2.15

41 檷沙《胶 # 绞 *剂 H()m£r*7 妗 天太葯业(洗海)符限公旬 1.22



序巧 药品通用名 綱 规 格 健 i l 着单位 中诜♦ 、叱 __________________ 屮 选 价 格 （元）

42 盐酸达泊西汀片 片剂 30mg*2片 盒
山东炉铂m s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(烟台金银药业有現公均受托生

产）
67. 38

43 依托考苷片 片剂 fi〇BR*5片 盒 齐魯制热有限公闵 8.98
44 狀埘乙胺 •锒片 片剂 0. 25«*100片 盒 杭 州 存 扱 公 诏 14.18
45 右佐呸古竑片 3me* 7片 成然庚弘获卟嫌闭股价衣_ 公句 4. 3

46 左乙拉西坦口厍溶液 口煆溶液剂
10% ( I 50n l :l 5g )

* m
盒 重庆圣平哦药业股份有限公句 38

47 左乙拉西10注射用浓溶液 注鈐剂 5ml :5〇0;n̂ l 0支 盒 海甫符禾药段份有現公司 658. 88
48 W 荩西林S 粒 敕粒剂 0.1262*24^ 盒 山东 ¥抗医获盼份冇 ®公司 4.18

49 利奈® 胺片 片剂 600吨*10片 盎 P luirm iicia & U pjohn C o a p a n y C P fiM r P b a r B a c e u tic a J s LLC) 312.5 .

50 盐酸葜西沙星氯化納注射液 注射剂

250n il:英西沙星 

0•处与氧化钠 

2 0 e* 1 ^

袋 海南爱料射药有限公司 35.27

51 左铒氰沙眾褅眼液 油眼剂 5ttl :24. 4ac^ l l l j! 食 扬子江热业毋m 有限公司 8.6 •
i>2 盐梅杯内沙 ®片 片剂 f>. U5r♦ 加片 石家芘以 k 葯业&份有限公司 2.38
53 头抱地 100mfr*10粒 盒 江 苏 &衣 药 仆 铒 m 有限公民 7.35

54 头抱克铬胶* 胶 *剂 0.25e*20tv. i t 广州面新斛药¥ 阳公闭 12.38

55 兑拉霉索片 片剂 250uig*6 片 食
荩茺市阳之康疾药有限贵任公司 ( T 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受托生

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2.85



附件2

合同编号：

云南省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中选产品购销

三方电子交易合同

交收地址：

生效时间： 年 月 曰

有效期： 年 月 日 至  年 月 曰

甲方（公立医疗机构、军队医院、医保定点社会办医疗机构、 

医保定点零售药店）：

乙方（生产企业）：

丙方（配送企业）：

根 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 

理法》 《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》 《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》 

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国家和省集中采购文件规定，为确保中选产 

品网上交易的顺利进行，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，现甲、乙、



丙三方在平等、自愿、诚信的基础上，特订立本合同。

第一条三方关系

1 .  甲方为参与国家或云南省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的公 

立医疗机构、军队医院、医保定点社会办医疗机构、医保定点 

零售药店，乙方为集中采购中选产品的生产企业，丙方为乙方 

委托的配送企业。

2 . 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，三方之间的产品购销行为以及因此 

而产生的其他关系均受本合同约束。

第二条合同标的

国家和云南药品和耗材带量采购产生的中选产品，包括产 

品名称、剂型、规格、包装规格、中选价格、约定采购量、生 

产企业等（三方补充约定）。

第三条资质

1 .  乙方为合法的药品和医用耗材生产企业，且具备法定的 

履行本合同的资质和能力。

2 .  丙方为合法的药品和医用耗材配送企业，且具备法定的 

履行本合同的资质和能力。

3 .  在本合同履行期间，如遇乙、丙双方营业执照和生产许 

可证、经菅许可证等信息发生变化，企业应在一个月内在省药 

品集中采购平台申请变更。

第四条交易方式

甲方、乙方、丙方对中选产品通过云南省药品集中采购平



台进行线上采购。

第五条产品质量、批件与有效期

1 .  乙方供应的中选产品应符合中选产品生产国与中华人民 

共和国国家产品质量标准和有关质量要求，并与投标时承诺的 

质量相一致，以确保用药安全有效。产品的包装、标识、标签、 

说明书等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，并具备国家管理部门的相关批

件。

2 .  乙方、丙方应向甲方提供其合法的有效证件及所供中选 

产品的生产批件或进口产品注册证、质量标准等相关文件。

3 .  各方对产品质量存在争议时，应送甲方所在地药检部门 

检验，同时报告所在地医保部门。如送检产品存在质量问题的， 

检验费用乙方承担，甲方有权据此单方终止该中选产品购销合 

同的履行，同时报告所在地医保、药监部门，按国家组织产品 

集中采购和使用联合采购办公室（下称国家联采办）文件及省 

相关文件有关条款处理；如送检产品无质量问题的，合同继续 

履行，检验费用由甲方承担。

4 .  甲、乙、丙三方按各自责任范围承担产品储存及质量管 

理责任：

( 1 )  甲方对已购进的中选产品应妥善储存和管理，如因甲 

方库存条件不符合产品正常储存造成的产品质量问题，由甲方 

承担全部责任。

( 2 )  丙方对已购进的中选产品应妥善储存和管理，如因丙

3



方库存条件不符合产品正常储存造成的产品质量问题，由丙方 

承担全部责任。

( 3 ) 除上述原因外的产品质量问题造成的一切损失及第三 

方责任，由乙方和丙方连带承担全部责任。有关乙方和丙方之 

间内部责任问题按双方约定。

5 .  前述中选产品批件应当随货提供。

6 .  乙方确保其每次交付给丙方的中选产品时，供货中选产 

品的剩余有效期符合如下条件：

( 1 )  中选产品有效期为一年的，剩余有效期至少为九个月；

( 2 )  中选产品有效期为一年半至两年的，剩余有效期至少 

为十二个月；

( 3 )  中选产品有效期超过二年的，剩余有效期至少为十五

个月。

如遇特殊情况，甲、乙、丙三方可另行通过补充协议的方 

式约定剩余有效期的长短。在中选产品发生货源紧张的状况下， 

乙方应优先满足本合同的需求，避免脱销。

7 .  如乙方供货中选产品为首营品种产品的，乙方有责任在 

交货前向丙方提供完整、准确的产品首营资料。

8 .  丙方配送到甲方的产品，剩佘有效期不得少于6 个月。

丙方可以拒收乙方超出订货协议数量的货物。特殊品种甲、乙、 

丙三方另行协商。

第六条订货与运送交付



1 .  乙方应按集中带量采购约定采购量组织生产，保证按本 

合同约定及时足量供应中选药品。

2 .  甲方在乙方、丙方无违约行为的前提下，必须确保在合 

同有效期内完成约定采购量。

3 .  乙方保证中选产品包装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 

法》及国家各级产品监督管理机构颁布的法规规章及货物运输 

要求。

4 .  丙方保证以符合GSP规范及中选产品特性的物流配送方 

式进行运输，并就运输过程中因包装或运输不善、配送迟延等 

原因导致中选产品损坏、变质、短缺或剩余有效期不符等承担 

全部责任。

5 .  乙方应按乙、丙双方约定的运输方式、期限和交货地点 

向丙方交付产品。

6 .  乙、丙双方确认供货事项后，乙方如期供货但供货中选 

产品种类不符或有短缺，丙方有权拒收。

7 .  中选产品到达丙方仓库或丙方收货地点交付之前的风险 

由乙方承担，到达目的地经验收交付后的风险由丙方承担。

8 .  甲方通过交易平台发送的订单，丙方应在24小时内响应， 

48小时内配送到位；偏远地区可适当放宽配送到位时间，原则 

上72小时内必须配送到位。

9 .  丙方配送中选产品的品种、剂型、数量等必须严格按照 

甲方发送的订单执行，同时应提供同批号产品的检验报告书。



1 0 .  乙方为中选产品质量与供应的第一责任人，对丙方的 

配送供货行为负责，并承担连带责任。

1 1 .  除非对包装另有规定，丙方配送的全部产品必须按标 

准保护措施进行包装，以防止产品在转运中损坏或变质，确保 

产品安全无损运抵指定现场，否则其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均由乙、 

丙双方协商负责。

1 2 .  每一个包装箱内必须附一份详细装箱单。包装、标记 

和包装箱内外的单据应符合协议的特殊要求，包括甲方后来提 

出的特殊要求。

1 3 .  乙方和丙方应配合甲方提供集中采购文件规定、实施 

方案和通知要求、现场谈判承诺的设备安装、培训等全部伴随 

服务。

第七条产品验收

1 . 中选产品交付时，乙方应货票同行，并严格按照法定的 

运输管理要求及产品储存、包装标准等将中选产品按时发运给 

丙方，丙方收到乙方供货的中选产品时，应当场清点产品的整 

体整箱外包装（即大件包装）是否完好牢固，乙方应派人协助 

丙方验收。乙方未派人协助丙方验收，视为乙方确认丙方可独 

立验收。丙方在接收产品时，发现短少、破损、污染、异形等 

情形，或有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，有权拒绝接收， 

乙方应及时更换被拒绝的中选产品，并承担由此对丙方造成的 

损失。



2 .  中选产品入丙方库后，丙方发现其中中小包装短少、破 

损、污染、异形等情形，或有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， 

丙方应当及时通知乙方（并附情况说明及补货、退货或换货的 

书面要求现场照片）。乙方在接到丙方书面要求后的15日内应 

当按丙方的要求补货、退货或换货，由此产生的一切风险和费 

用由乙方承担。丙方发现同一批供货中的中小包装短少、破损、 

污染、异形等情况超过总量的5 % 的，有权要求乙方就该批供货 

整体退货或换货。

3 .  即使乙方的中选产品通过了丙方的验收，仍不能排除乙 

方供货中选产品存在质量缺陷的可能。在发生产品质量纠纷时， 

乙方不能以“已通过验收”作为中选产品不存在安全、质量瑕疵 

的抗辩理由。

4 .  丙方应当在配送中选产品予甲方的同时，在交易系统按 

要求进行相应的操作及上传相应的文件如出库单、发票等；自 

丙方在系统操作确认发货之时起，甲方须在验收产品合格后的 

七个工作日内在交易系统进行收货确认。

第八条中选产品的规定

1 .  甲方根据带量购销合同约定，在合同期内完成合同用量。

2 .  甲方若在合同期内提前超额完成约定采购量的，超过部 

分中选企业仍按中选价供应，直至采购协议期届满。

第九条货款结算

1 . 采购价格：按集中采购的中选价格执行，该价格包含成



本、运输、包装、伴随服务、税费及其他一切附加费用。

2 .  发票开具：丙方应对中选产品开具发票和清单，随货同 

行将合法发票送达甲方。甲方接收丙方配送的中选产品后，应 

在收到合法发票后按规定通过交易平台进行发票交付确认。

3 .  结算时间：甲方为货款结算第一责任人，从收货验收合 

格起30日内支付全部货款。

第十条退换货及召回

1 .  若因中选产品的质量问题，损坏或变质发生甲方退货的 

情况，乙方应无条件退换货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，所导 

致的所有纠纷及赔偿由乙方承担责任。乙方承诺补偿甲方由此 

造成的所有损失。

2 .  乙方供货符合质量验收的标准。甲方收货的当天，中选 

产品的剩余有效期不足6个月，甲方收货后的5个工作日内有权 

要求作出退货或换货的处理，向丙方或通过丙方向乙方行使此 

项权利。

3 .  对由于不动销或滞销而出现的近效期中选产品，甲方可 

向丙方或通过丙方向乙方就未销售的中选产品进行协商处理。

4 .  经甲、丙双方合同约定或协商，在发生甲方退货情形时， 

由于退货产生的退货货款，甲方已经支付货款的，甲方可以要 

求丙方即时向其归还该款，也可将此货款冲抵下一次供货产生 

的货款；甲方尚未支付退货货款的，甲方不承担继续支付的责 

任。



5 .  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，若乙方自行或者根据相关职能部 

门的要求召回中选产品时，乙方应当及时通知甲方，作出相应 

说明。乙方应向甲方提供必要的协助配合，且召回中所产生的 

费用均由乙方承担。

6 .  乙方在最终召回日期后的5个工作日内，根据实际召回 

数量向丙方、甲方归还货款。在此之后仍有中选产品被召回的，

乙方应按上述约定承担同样的责任。

第十一条知识产权及商业秘密保护

1 .  甲、乙、丙三方均不得利用履行本合同所形成的便利条 

件，侵害各方的知识产权，该知识产权具体包括但不限于制药 

方法的专利权、专有技术，商标权以及企业名称权等。

2 .  甲、乙、丙三方应恪守商业秘密保护的责任，未经对方 

事前书面同意，不得擅自使用或对外披露对方的商业秘密。

第十二条违约责任

1 .  甲方如出现下列行为，应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 

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：

( 1 )  甲方违反本合同约定，无正当理由拒绝接收丙方配送 

的产品；

( 2 )  甲方违反本合同约定，在合同有效期内无故未完成约 

定采购量；

( 3 )  其他违反本合同约定的行为。

2 .  乙方如出现下列行为，应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



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：

( 1 )  所供选产品不符合本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；

( 2 )  未按照本合同约定及时进行退换货。

3 .  丙方如出现下列行为，应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 

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，且乙、丙双方互为连带责任：

( 1 )  违反本合同约定，不及时、不足量或拒绝供货；

( 2 )  违反本合同规定，不及时响应采购配送订单造成药品 

供应短缺；

( 3 )  运输不善或配送迟延等原因，导致中选药品在配送过 

程中发生损坏或变质；

( 4 )  其他违反本合同约定的行为。

4 .  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导致本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，违约 

方应赔偿违约行为对守约方造成的所有实际损失。

第十三条不可抗力

1 .  甲、乙、丙三方因国家政策调整或不可抗力而导致合同 

实施延误或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，不应承担误期赔偿或终止合 

同的责任。

2 .  本条所述的“不可抗力”系指合同各方无法控制、不可预 

见的事件，但不包括合同某一方的违约或疏忽。这些事件包括 

但不限于：战争、严重火灾、洪水、台风、地震及其他双方商 

定的事件。

3 .  在国家政策调整或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，合同一方应尽



快以书面形式将国家政策调整或不可抗力的情况和原因通知其 

他方。除另行要求外，合同当事人应尽实际可能继续履行合同 

义务，以及寻求采取合理的方案履行不受国家政策调整或不可 

抗力影响的其他事项。国家政策调整或不可抗力事件影响消除 

后，合同当事人可通过协商在合理的时间内迖成进一步履行合 

同的协议。

第十四条合同的变更和解除

1 . 甲、乙、丙任何一方严重违约，造成本合同无法继续履 

行或不能实现合同目的，被违约的两方有权解除本合同的履行。

2 •甲 、乙、丙任何一方丧失必要的经营资质，不能再从事 

产品生产或经营活动的；或严重资不抵债的；或无能力的或承 

认其无能力清偿到期债务的，被违约的两方有权解除本合同的 

履行。

3 .  在国家政策调整或不可抗力发生的情况下，甲、乙、丙 

三方可根据情况变更或解除本合同的履行。

4 .  合同变更和解除前约定履行但尚未履行的部分，除法律 

法规有明确规定不能继续履行的， 甲、乙、丙三方应继续履行 

至结束。

第十五条争议的解决

1 . 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任何争议，甲、乙、丙三方应 

友好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三方同意将争议提交甲方所在地 

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。



2 . 本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。

第十六条其他条款

1 .  甲、乙、丙三方通过交易平台确认的订单为本合同的组 

成部分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2 .  本合同未尽事项，甲、乙、丙三方应友好协商，经三方 

书面同意可以对合同条款进行补充或修改，根据需要可另行签 

订补充协议作为本合同的附件，附件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
3 .  本合同于云南省产品集中采购平台签署，自甲方通过该 

交易平台创建发送合同，且乙方、丙方均通过该交易平台确认 

同意之日起成立并生效。

第十七条特别约定

1 .  国家和省集中带量采购文件、乙方的申报材料、省实施 

方案和通知等为本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，本合同各方应遵照执 

行。

2 .  乙方、丙方如出现违反本合同约定的，自愿按照国家和 

省相关采购和配送政策进行处理。

3 .  如乙方或丙方委托提供代理服务的法人和自然人，因涉 

及乙方产品的回扣等医药商业贿赂行为，乙方或丙方承诺承担 

失信违约责任。



云南省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0年 11月 2 0 日印发


